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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間斷的交通 
吳老牧師（Hans R. Waldvogel） 

 
如何才能討天父的喜悅呢？必須進入基督裏面。唯有耶穌基督才是道路，也唯有藉

著與耶穌相交才能使我走在聖潔的道路上。我必須單獨與耶穌有甜蜜的交通。然而我的
渴慕若比起耶穌對我的渴慕，就微不足道了。神的本性就是要將祂自己交通給我。祂對
我們每一個人的戀慕應當變成我們的生命，應當被我們接納，以至於每一個人都完全被
祂所取代。 
 
很多人一談到這件事或一想到這件事，就覺得遙不可及，卻忘了今天耶穌就是道

路，今天祂就是生命，今天祂就是真理，今天祂屬於我，今天我若不接待祂就是拒絕祂。
若我接待主耶穌基督，就得拒絕自己。這就是背十字架的生活。藉著讓耶穌基督成為我
的生命，我的老自己就被否定、被丟棄、被釘在十字架上。 
 
我們需要省察自己並捫心自問說：「我是否在盡我所知、盡我所能地來更多認識我

的耶穌？」你真的明白神為我們所成全的是什麼嗎？祂已將永生的大門打開了。「認識
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十七：3)這是一個屬
靈的呼召，要我們進入屬靈的生活和屬靈的實際裏。神要我們從世界與老我中出來，好
進入這個屬天的實際裏，與神的兒子相交。每一時刻──神盼望能將對耶穌的切慕放在
每一顆心裏：「耶穌，我要你，我必須有你。我應該比現在更加倍地認識你。耶穌基督，
我需要你。」當一顆心甦醒過來切慕耶穌，渴望與祂自己有交通，這時你可以確定這種
經驗必定是天父安排的。如果神已經賜給我這樣渴慕耶穌的心，那麼我在追求祂的時
候，渴慕會繼續增加，因為神的本性就是要將祂自己交通給我。 
 
若耶穌基督的教會（尤其是五旬節教會）能真正地認識神的兒子，能真正地尋求祂

與復活的大能，則整個世界不知道要受到多麼大的影響！然而神真有祂的愛人，三三兩
兩地散佈在各地。他們是真正認識主耶穌基督的人。耶穌真的是他們所選擇的。如果你
觀察他們的生活，就會發現他們正如一首詩歌所說：「溜出去與耶穌相交。」吸引著他
們的是基督，而此吸引力如此強烈，以致於世界和其上迷人的事物都失去了顏色。他們
真的要耶穌。當神將「耶穌，我要你」的呼求放在你心中，當你真的要祂，你就會找到
祂，因為祂要前後環繞你，把手放在你身上。 
 
祂何等微妙地彰顯祂的同在！祂多麼戀慕我們的心！只要你接受祂的吸引，漸漸

地，「溜向耶穌」會成為一種習慣。不論工作或走路，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會感覺神兒
子的吸引，使你甜蜜地傾向祂。祂會愈來愈多地掌管你的思想、心靈和身體。這就是末
後世代所顯明的奧秘。祂將祂的同在彰顯在我們的身體裏。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祂贖
了我們的身體完全為祂所有。我不再是自己的人。我們能在身體裏面感覺到祂的同在，
這就證明我的全身體應當完全歸給祂。耶穌想要住在這個身體裏面；賜生命的聖靈想要
得到一個身體作為居所。 
 
為何我們沒有時刻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呢？因為有屬地的吸引。因為尚未讓祂完

全作王、掌權。 
 
當祂在一個人裏面作王，同時祂也會掌管這個人日常生活的大小事。當耶穌基督真

的成為你思想的中心，當你的日常生活都在祂的管理之下，生活就會變得非常美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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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發生了什麼事，不論難題多大，裏面都應該快快樂樂地交託給耶穌，確信祂要解決所
有的難題。困難愈大，愈應當快樂地交託，並且將自己主動地交給祂。這是神要我們過
的生活。當我們真正轉向耶穌，祂就會成全一切關乎我們的事。 
 
你如何過日子？是否像剛信主時那樣安心坐在祂腳前？今天你的心是否像從前那

樣子要祂？你的禱告是否像剛開始的時候那樣甜蜜與謙卑？應當更加增才對。今天應當
比以前更加聖潔、更加有力、更加熱切才對。你與耶穌的交誼應當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
一角落、每一方面。耶穌應當是一切，你自己沒有地位。 
 
我們與肉體、世界和魔鬼的爭戰就是從這個點開始的。仇敵集合了所有的大砲，要

攻擊主為聖徒所預備的藏身之所！哦，牠們何等努力想要攻下神的城！現在如果你想從
地圖上找到神的城，那就如同在空中找一樣地白費力氣。但是如果神已經在你心裏掌
權、居住，那麼你就能在裏面找到它。你會在自己的身體裏面找到那座城，就是被神兒
子的同在所照亮的。 
 
哦，對那些轉向耶穌，每時刻渴慕與祂交通的人，有多麼大的奇蹟和奧秘要向他們

開啟！神要激勵我們每一個人進入這樣的交通，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嗜好從這個世界挪
開，來歸給耶穌。 
 
有一個很好、很實際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就是要有規律地與神交

通、禱告。初信者最好能有固定的禱告時間。上班的人能每天撥出一、二小時，或者儘
可能更多的時間給耶穌，這是非常值得的。要有恆心，要守時。當神看見你真的那樣地
追求祂，祂就會跑來迎接你。 
 
如果一個人不守時，也沒有恆心，在禱告上又不忠心，那麼他很快地會失去所得到

的。這就如同那些不遵行什一奉獻或奉獻不忠心的人一樣。如果你問他們有沒有什一奉
獻，他們一定會說：「哦！我奉獻的錢超過十分之一。」但若是真正坐下來計算一下，
就曉得事實並非如此。 
 
藉著忠心與有恆，禱告的習慣會養成，而且對神的渴慕會在裏頭產生。只要你肯誠

心地用功尋求主，神就會到你這裏。「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雅四：8) 
 
許多人失敗於此；沒有忠心地奉獻時間給神。於是世界就來偷去你一天當中最好的

時間。最好的時間應當歸給神，對不？ 
 
無論什麼樣的人，只要肯忠心地禱告、與神交通，渴慕神的心就會增加，而且不久

以後祂會教你保持主的同在，祂要彰顯祂自己在你裏面。這就是靈浸的意義。藉著靈洗，
神能清清楚楚地住在你裏頭，你也能感覺到。於是與以色列聖者的交通就成為不間斷的
經歷，你進入與耶穌相愛的關係裏。 
 
哦神，喚起並激動我們的心，使我們不但唱耶穌的愛，也能全心地尋求進入與耶穌

相愛的關係，進入與神的愛的交通裏。若非如此，我們怎可期望在祂來的時候預備妥當？
「只有住在祂裏面才是我們被提的秘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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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冒失向前 
 
學習在每天生活的小事上，在得著我的引導之前暫緩行事⋯⋯ 

 
太多人的生活，缺乏「等一等再決定」，他們為生命中重大的事件來求問我，仰望

我的幫助，但在小事上，他們則獨自冒失地向前行。 
 
你處理小事的態度，最容易影響你周圍的人，或反對你，或被你吸引。 

 
──譯自「神的召喚」God C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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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明白神的旨意 
榮耀秀教士（Pearl G. Young） 

 
明白神的旨意，是一個愛主的基督徒常常關心的題目。 

 
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三個先決條件： 

 
一、我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 
 
我們應該什麼都不怕，只怕不遵守神的命令，不遵行祂的旨意。 

 
將來榮耀的天國，只有像馬太福音七章 21節：「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

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和約翰壹書二章 17節：「⋯⋯.惟獨遵行神
旨意的是永遠長存。」這裡所提到的人才能在裡面有份──別的都要被震動，別的都要
挪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 
 
所以箴言三章 5、6節說：「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

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主給所羅門特別大的智慧，這句話實在是
神的智慧，是神憐憫人的大智慧。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這是一個命令──「不可」！我們應該不敢倚靠自己的

聰明。不要忘記：「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賽五五：8)許多次神的意
思與人的意思相反的，不管大至教會的事，或小至於上街購物，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 
 
最不容易，也常是最後死的，就是我們自己的聰明智慧。我相信保羅是在聖靈感動

下說：「神又使祂(耶穌)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一：30)最先提到
「智慧」，最不容易死掉的就是我們的智慧。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一切」！大事、小事都要學習認定祂。哦，

這是多麼要緊的事！我們最大的罪就是走自己的路，「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賽五三：6)偏行己路是我們每個人還不認識
耶穌、還未得救之前所犯的罪。而當我們悔改歸向神，接受祂作我們的救主──不但
「救」，也是「主」，這樣我們才得救。可惜，許多基督徒得救以後，還是偏行己路！我
覺得這樣做比一個非基督徒偏行己路結局更可怕。 
 
每次我們自己選擇、自己打算，就是犯過去所犯的罪──偏行己路。 

 
可是關於要遵行神的旨意，我還要提到一點──要明白魔鬼的詭計！我從小很愛耶

穌，因著母親的帶領，我真的有一顆敬畏主的心，凡事要讓祂來帶領；但只有一次，那
是許多年前，我年輕時，那一次我不敢去尋求祂的旨意，我怕祂的帶領跟我的意思會不
一樣，是我不喜歡的──事實上我已猜到祂的意思是什麼，所以我不想禱告；魔鬼常會
這樣騙我們說：「喂，你不一定要完全順服，祂的帶領你可能不喜歡。」牠想叫我們害
怕，那是魔鬼的聲音。 
 
可是那時主很快地憐憫我，恩待我，祂提醒我羅馬書十二章二節的話，神的旨意是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可悅的」英文作 acceptable ── 可以放心接受的！)



恩光第 194期，6-16頁，2005年 5,6月 

耶穌自己以遵行神的旨意為祂的食物，哦，比喫飯還好！祂的旨意是完全的，我不用怕！
神是父親，祂的旨意一定最好！ 
 
所以我對主說：「主！饒恕我，我交給你，你怎麼帶領，我就怎麼順服！」感謝主，

只有那一次，以後再沒有不敢求祂帶領的試探。 
 
「無論你要我作什麼，我一定要順服！」這是明白神的旨意第一個先決條件。 

 
二、要遵守所已經知道的神的命令 
 
如果有一件事，你已知道神要你去作，或者有一條聖經上的命令，你知道應該遵行，

卻尚未作到，那麼不要求別的。 
 
以前我也犯過這個毛病。有一次我很盼望明白前面的道路，但我是憂憂愁愁的仰望

主，一直到有一天祂告訴我，我所已經知道的我尚未作到，而攔阻了祂來告訴我前面的
路！祂提醒我幾條這樣的命令：「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就必成全。」(詩
三十七：5)「要常常喜樂。」(帖前五：16)還有剛剛提到的箴言三章 5、6節，祂要我相
信，我卻在那裡憂愁、害怕、不平安，主告訴我，等到我交給祂、倚靠祂、快快樂樂地
相信，祂才要叫我明白前面的道路。那天晚上我明白了這件事，也順服主的光照，第二
天早上，主就清清楚楚叫我知道前面的道路。 
 
所以如果有一條命令，比方「不要為明天憂慮」(太六：34)，你還未遵守，你猶疑、

不平安，那麼，主不一定要告訴你別的事。我們常以為我們在等神帶領，其實是神等我
們，等我們遵守了我們所已知道的，祂才告訴我們別的。 
 
三、一點不疑惑 
 
如果有一件事，你不知道主要如何帶領，你覺得需要從神來的智慧，那麼，雅各書

一章五節有清楚的應許：「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
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可是請注意下面一節的條件：「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
惑。」 
 
許多次，關於教會的事或我自己的事，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做時，主就提醒我不要忘

記「一點不疑惑」。如果我在那裡想來想去睡不著覺：「唉，明天不知怎麼辦？」那麼主
不一定要帶領我，祂等到我安靜下來，交給祂，充滿平安。 
 
哦，弟兄姊妹，我們是神的居所，是祂安息的居所，祂不喜歡祂的居所有一點不平

安。哈該書二章也提到這個榮耀的殿──神的居所，但第九節說：「在這地方我必賜平
安。」祂是賜平安的神，不平安就是不信，是犯罪，我們應該充滿信心：「主，你應許
我一定要指引我的路，我相信你，我感謝你，我讚美你。」這樣祂不能不引導我們。 
 
神的時候不會晚，祂不會誤事，雖然有時候叫我們等久一點，就像掃羅等撒母耳來

(撒上十三章)，他實在只要多等幾分鐘結果就要大不相同了。很可惜他等不及，最後還
是違背了神的旨意，我們不要像他。 
 
亞伯拉罕知道神要賜他一個兒子，但他不能等，他想了自己的辦法。大衛就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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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但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不管時間多長，他一定要等神的時候。 
 
主耶穌是好牧人，祂的帶領一定是清清楚楚的；雅各書一章五節說：「⋯⋯厚賜與

眾人的⋯⋯」「厚」就是是豐豐富富的意思，祂很情願帶領我們，祂的帶領也一定是清
清楚楚的；所以我們還不清楚時，不要勉強，最好這樣禱告：「主，我還不清楚，但我
一定要遵行你的旨意，如果這是你的旨意，求你叫我清楚，否則我不敢動。」 
 
不用怕神的時候會過去，不會的，如果你沒有別的意思，只願跟隨祂，遵行祂的旨

意，祂決不會誤事的！ 
 
這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幾個很要緊的條件，一、一定要遵行祂的旨意。二、要先

遵行所已知道的。三、一點不疑惑，不要怕等。 
 
那麼，在大、小事上如何讓主帶領呢？ 

 
(一)平常生活的小事上，如何讓主帶領 
 
好幾年前，我收到一位弟兄的信，我不認識他，他信裡提到他的情形，他盼望在小

事上讓主帶領(當然應該)，可是他說，當他站在路上，他不敢過馬路，因不知道是否是
神的時候，他也常常不知道該走右邊或左邊。 
 
這樣就太過份了，不須要這樣，哪邊方便就走那邊嘛！主的帶領常常是很自然的。 

 
可是，另一方面，當我們很自然地與主同在，與主同行，如果祂有特別的意思，就

會提醒我們。 
 
我住在公館，當我在公館等車去溝子口聚會時，我不會站在那裡一直問主，應該搭

哪一部車(有好幾部車可以到溝子口)，多半的時候，哪部車先來，我就搭那部車。但我
一直與主同在，偶而也有特別的情形，我記得有一次車子來了，我很自然地要上車，但
那一天主好像說：「不！不要！」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順服裡面的感動，沒有上車，
等在那裡。忽然來了一位年長的弟兄，他說：「感謝主，我剛剛去妳家，妳不在，我想
妳可能要去溝子口聚會，我趕快過來看妳還在不在這裡。」主知道這件事，所以她提醒
我。 
 
我承認我自己買菜時，很自然地仰望祂來帶領，我們不需要對每一件小事求、求、

求，不需要問現在是否要吃飯？是否要讀書？是否要洗盤子？我們只要常親近祂，充滿
平安，很自然地保持祂的同在，如果祂有特別的引領，祂會提醒你(不要忘記「一點不
疑惑」！)，常常這樣學習，慢慢地祂的意念會變成你的意念，我們就更多與祂融合為
一了。 
 
(二)很要緊的大事上如何讓主帶領 
 
有時候我們會遇見一件佷大的事，譬如職業的問題、婚姻的大事，這些對年輕的弟

兄姐妹是一件特別大的事，但還是要平安，要安靜下來，充滿信心，一點不疑惑，神絕
不會誤事的，祂會一步一步的帶領。 
 



恩光第 194期，6-16頁，2005年 5,6月 

不要自己想辦法，不但不需要，而且主不喜歡，祂不是告訴我們要在「一切」事上
認定祂嗎？大事小事都一樣！如果祂需要我們做一件事，祂必會告訴我們，我們就順
服，但也不要一直等著祂來告訴我們做什麼事。不要去想它，每次想到它就說：「主，
這件事在你手中，我相信你一定要帶領，願你的旨意成全。」 
 
祂對每一個人有個「完全的」計劃，如果祂的計劃是不要你結婚，你豈不該相信仍

是「完全的」計劃嗎？ 
 
但如果主要你結婚，祂一定有辦法。幾年前，主帶領一位中國弟兄從巴西來，我們

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我們的青年弟兄姐妹，但主感動他，這裡有一位姐妹是為他預備
的，祂很奇妙地帶領，而且叫他們明白是祂的旨意。 
 
我的意思不是說你的對象都應該是這種情形，我只是說明這樣的事對神來說非常容

易，非常方便，祂有各樣的方法來帶領我們，來成全祂的美意。 
 
所以不用操心，只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多追求祂的自己，好好愛祂，遵守祂的

命令，那麼，她一定會關心你的事。 
 
最後我們來題到幾種主常用來叫我們明白祂旨意的方法： 

 
一、聖靈在我們裡面的感動 
 
首先，我們應該相信聖靈很樂意指示我們神的旨意，因為神是我們的父親，是我們

的牧人，祂愛我們的愛那麼大，祂極願意要把祂的旨意告訴我們。我們不必、也不該常
常去倚靠別人來告訴我們應當做什麼，不！主喜歡我們學習跟隨祂自己，祂清楚應許：
「我的羊認得我的聲音。」(參約十：4)我們應該充滿信心，很平安地與祂同行，祂一定
要帶領我們。 
 
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得著主更豐富，一定會幫助我們更明白神的旨意。我們只應

該很平安地與祂同在，不要替主定規用什麼方法帶領我們；無論祂是藉著「智慧的言
語」、「知識的言語」或是聖經中的話，或是異象、異夢等。雖然有時候神是藉著上面所
說的這些方式來帶領，但是，更多的時候，就是裡面的一個感動，而且有基督的平安作
我們的確據。 
 
如果裡面忽然來了一個感動、一句話，或別的，最好在心裡這樣禱告：「主，若出

於你，求你叫這個感動越來越清楚，否則就求你挪去它。」只要我們一直保持祂的同在，
祂必會叫我們清清楚楚知道祂的帶領，而且祂所給我們的感動與帶領，是絕對不會與聖
經的真理相違背的。 
 
二、環境的印證 
 
主的帶領常常不單是裡面的感動，也會有環境的印證，祂是掌管一切的神。 

 
比方！我有時需要去別的地方服事，我不能不管別人，我需要看看別的同工方不方

便我離開，如果他們正好很不方便，也許就不是主的旨意要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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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只因環境順利了，就認為一定是主的旨意。 
 
很多年前，我認得一位姐妹，她很想賣房子，卻一直沒有機會，直到有一天忽然來

了個機會，她覺得太好，一定是主的旨意，於是急著要賣房子；雖然事情過後，我們都
發現實在不是主的旨意，房子也未賣成，但她那時覺得既然是一個機會，一定是神的旨
意，所以她忙、忙、忙，要快點賣掉房子，甚至主日到了，也忙得沒有做禮拜，就在那
一個主日她病了，而且很快去世！她是一位很好的姐妹，以前曾有很嚴重的病得著主奇
妙的醫治，但這次卻上了魔鬼的當。 
 
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不要只因環境順利，就以為一定是主的旨意，最要緊的還是

心裡面有確據。雖然有時主會藉一個環境來提醒我們祂可能有另一個帶領，叫我們去尋
求祂的旨意，但環境不該是決定的因素，乃只是「印證」的因素。 
 
三、彼此順服 
 
對於一件比較大的事，教會中應該有別人也得到聖靈的引導，特別是教會的帶領

人，或主的僕人使女；主常常喜歡多多的啟示教會的領袖，當然有時也會藉別人告訴我
們祂的旨意。 
 
比方！最近教會有一件事在仰望主，主還未告訴我們該怎麼作，我們都很平安地相

信祂會引領。有一天，一位在我們中間服事主的姐妹從南部來，她提到這件事時說，如
此、如此做可不可以？她一講，我心裡就覺得阿們，對，就是這樣！有時主藉其他同工，
甚至年輕人來提醒我，祂要我作什麼。當然最要緊的還是我們心裡有清楚的憑據，知道
是出於主的。 
 
還有，我必須告訴你們，一個剛開始追求、剛被聖靈充滿的人，不會那麼快完全明

白主的旨意；當然我們知道多少，就應遵行多少，但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有可能會錯，
如果主藉別人，特別是主的僕人來糾正我們，我們應謙卑接受，勿自以為是，因為經驗
也有助於明白主的旨意。 
 
當然我們應該單單仰望主來指引我們，人的意見不是每次都出於主，可是，若我們

存敬畏、謙卑的心與主同行，時常仰望祂，那麼當祂有時要藉一個人的口來指示我們時，
祂不會讓我們弄錯。 
 
無論如何，主有辦法，祂有太多的辦法來叫我們走在祂的旨意當中，只要我們一點

不疑惑，充滿信心與感謝。我最喜歡「不要為明天憂慮」(太七：34)這個命令，每次想
起來，就覺得非常輕鬆！ 
 
主一定會帶領我們！如果你願意這樣一直跟隨祂，當祂再來時，你就不會懊悔說：

「哦，主，我現在很懊悔，我選擇了次好的，沒有選擇那上好的，沒有完全讓你帶領我。」
來不及了，要永遠懊悔！ 
 
弟兄姐妹，但願到那一天，你能很安心地說：「主，我感謝讚美你，我知道在一切

事情上，你都在帶領！」那就太好、太好了，是不是？ 
 
而且當我們竭力地要明白、且遵行祂的旨意，主必將祂自己更多賜給我們(約十四：



恩光第 194期，6-16頁，2005年 5,6月 

21)。我二十多年前要來台灣時，身上有嚴重的病，可是我一直用信心宣告主的得勝，
而且順服主的旨意來台灣，以後不但病得痊癒，而且更豐富地得著祂！ 
 
哦！太寶貴，我們在世上只要一無掛慮，完全相信祂，緊緊跟隨祂，祂要領我們走

那榮耀的路，直到祂再來，哈利路亞！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祂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祂的名，和祂父的

名寫在額上⋯⋯這些人⋯⋯羔羊無論往那裡去，他們都跟隨祂！」(啟十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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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主啊！求你使用我，無論何時，無論何地 
羅炳森師母（Martha W. Robinson） 

 
一個人即使沒有什麼知識，甚至是愚笨的，都不會成為他事奉主的攔阻；因為神從

未造一個祂不能使用的器皿。為要建造一所美侖美奐的聖殿；用來挖掘聖殿根基的鏟子
和工匠用來鐫刻石塊的鑿刀是同樣地有用。然而鏟子祇能用來鏟土，建造者並不希望用
它來做鑿子的工作。 
 
完全的奉獻，即是完全被主所用。除非一個人能說：「主啊！求你照你旨意使用我，

無論到何處，無論在何時」否則他不能成為主手中有用的器皿。「哦！成為一個一無所
有──被主破碎並倒空的器皿，才能合乎主用。」 
 
這裏擺著一個難題；很少人願意成為「無有」，卻有許多人說：「主啊！求你照你旨

意使用我，把一些重要的工作交給我。」而且，更可怕的可能是一種「讓眾人藉著我的
工作瞧瞧我的偉大」的潛在意識。 
 
除非我們願意做祂所吩咐的工作，停留在祂所安排的地位上，否則我們不能為祂使

用。除非我們願意在卑微的事上事奉祂，否則我們不能在重要的事上為祂所用。然而，
這並不意味我們已有許多豐富，卻滿足於區區的服事。也不是要我們在事奉祂的事上成
為「一無所用」，而在世界中卻大有才幹。我們要獻上所有的來服事祂，把自己交在祂
的手中。惟獨祂能決定，何處是祂需要我們前往的，那可能是一個小的工場，也可能是
一個大的，然而大工場是多麼的少，而小的工場卻是相當的多。 
 
從前，我曾讀過一篇有關美國和西班牙戰事的報導，有成百的人應徵軍官的職位。

神的工場也是如此：在祂的軍中祂需要許多無名小卒去做一些默默無聞的事情。然而一
個人若說：「我任何事都不能做，我不學無術也沒有才幹，即使嘗試著去服事，也沒有
什麼用處。」這樣講，就是懷疑祂的慈愛和智慧。 
 
神把你放在世上，並不是要你成為一個絆腳石；祂不會造一件無用的東西。請看，

基督的門徒不過是些無知的漁夫。在神所造的人中，普通人是多於特殊的，平庸的是多
於有才華的，愚拙的是多於有天才的，正因如此，祂要更多使用平凡的人。 
 
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即每個人都有他的工作，每一個空缺都要有人來填滿，

除了神以外，沒有人能預知工作將要擴展到什麼地步。但有一件事可以確知，除非每一
塊閒置荒蕪的土地已被開墾，否則工場是不宜擴張。假若你不能照顧幾平方呎的小地
方，你不可能獲得一畝大的地；假如你不能耕耘一小塊地，神就不會給你一塊大的。 
 
或許有人會說：「我並不期望耕耘一塊大的地，我只願在我一生中栽培幾平方呎的

土地，可是，即使連這一點點的小地方，我都不敢確定能否把它做好。」請不必疑惑，
主所量給你的你必能把它耕耘妥當。你必定能夠。若是你不去做，那是因為你不願意。 
 
再就上述的想法而論，為什麼你只願栽培幾平方呎的土地呢？是因為你謙卑呢？還

是因為你偷懶──太懶了以至不願獲得一塊較大的田地麼？你是否滿足於做少於主要
你做的工嗎？當神計劃要給你一大塊地時，你卻真滿意於栽培一小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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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責任是在小事上盡忠。耕耘再耕耘，挖掘及播種，計劃及禱告。儘量利用
每一個機會，每一時刻及每一點力量；然後若是神願意，更大的工場會為你打開。即使
神沒有給你更大的地方，但至少這小塊地已栽培成你所企望的了，你已經撒種並為主豫
備好待收成的莊稼，你已儘你所能地去做你所當做的事了。如果祂願意給你一個更大的
工場(除非你豫備好，否則祂不會給你)，你過去所有的經歷，都能成為廣大工作上的幫
助。 
 
不論工作是多麼地微少，平淡及微不足道，神都是明察秋毫的。當工作被疏忽時，

祂是全然知道的。小事上未能克盡其職，在祂看起來正如在一重要的事上不忠一樣地清
楚。在神眼光中，小生命的荒廢與大生命的浪費是一樣的。 
 
另外值得我們思想是──每一個生命，不論它是多麼的微不足道，都有其影響力。 

 
※                      ※                     ※ 

 
※ 信心，大能之信，望見應許，恆忍定睛。置不可能於一笑，歡呼道：事必成了！ 
“ Faith, mighty faith, the promise sees, And looks to that alone, Laughs at 
impossibilities And cries, It Shall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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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聖火降在奉獻的祭壇上 
考門‧羅伯 

 
亞伯拉罕以他所築的壇聞名於他的朋友，也聞名於他的仇敵。無論他去那裏，不管

那地是好是壞，也不管身處朋友或仇敵中間，他總是為耶和華築一座壇。 
 
「從那裏他(亞伯拉罕)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

壇，求告耶和華的名。」(創十二：8) 
 
每一座壇都代表奉獻的敬拜，並且都要付很大的代價。當他越進深於神為他生命所

定的旨意裏，每一座壇的代價就越大；每一座壇都使他更遠離他的舊生活與故土，每一
座壇也都築得更深入於神為他所選定的那地。 
 
這樣，直到有一天神指示他一座他尚未曾越過的山峰，在那人跡罕至的山頂上，亞

伯拉罕築了一座令他付上一切的壇──亞伯拉罕所為之活著的那一位，被當作祭牲放在
那座壇上。那天後來被阻止來殺以撒的刀曾經刺入亞伯拉罕的心靈中，從那日起，他成
為一個鬆開一切世界纏結的人，那座壇成為一個記號，標明了亞伯拉罕是完全奉獻給神
的人。他不只是跟隨神的人，乃成為神的朋友了。 
 
我們不知道亞伯拉罕在摩利亞山築壇之後，有否築過別的壇，也許沒有；他築過許

多壇，但從未拆毀過一座。他從未回顧而覺得那次敬拜所付的代價太大了。他可能未曾
再回到摩利亞山頂，但那座壇在他生命中具有永遠的影響。 
 
我們必須築這樣一座壇，私己之願望的最後痕跡被置於其上，而天上神能降下聖火

來。其影響將存至永遠。 
 
許多人的難處乃在於他們未曾築壇，卻想得神應許之地為業。他們盼望不付任何代

價而得著一切利益與祝福，但這是不可能的。亞伯拉罕所築的每一座壇都包含了鉅大的
代價，他的壇代表著付任何代價，來達到完全分別與降服之心靈的敬拜。 
 
敬拜並不源於情感，乃源於奉獻。怪不得有那麼多人在真實敬拜神上有難處──因

為他們缺少真實的奉獻。敬拜的靈乃是亞伯拉罕生命的記號。這是件可悲的事──卻是
真實的──有些人竟將不要求奉獻，也未產生任何敬拜的宗教視為正統信仰！ 
 
不愛神就不可能敬拜祂，這是合乎聖經與理性的。有一點不完全就不能滿足神；總

有一個時候，索求以撒的呼喚要敲入每一位尋求神之人的心扉。亞伯拉罕生命中的每一
座壇都引他更靠近索求他所有的那一位。完全的犧牲才有完全的敬拜。 
 
有犧牲的祭壇才是完全的。 

 
在築好壇且擺上祭牲後，亞伯拉罕才聽見神自己那威嚴的聲音：「現在我知道你是

敬畏神的了，⋯⋯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創二
十二：12、17) 
 
最近有人寫道：「今日基督教最該受指責的事，可能是他們不夠愛基督。」而缺少

這愛的原因，時常須要追溯至缺少祭壇與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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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總會在某處面臨築一座壇的需要，如果他未築壇而離開那兒，就意謂著在

無屬天的引導下離開，那麼我們就成為飄流者而非跟隨者了。在那種情況下，人可能會
說，他正就他所知的盡力而為，卻不曉得他是處於即將毀滅的所多瑪。不順從光，會引
向可怕的黑暗。 
 
羅得盡他所知的選擇了最好的，但他並不知道自己真實的需要，他屬靈的眼界太低

了。他的動機是好的，願望也是對的，但他並未看見擺在面前要毀滅他的麻煩與危險。
當我們拒絕更高的智慧，卻說：「我就我所知的盡力而為。」乃是愚不可及的！ 
 
當我們少築一座壇時，就會有一些事物在它該死之處苟活著，那種生命遲早會引靈

魂步向滅亡的。神知道那些祭壇該築於何處，他會精確地引領我們到那兒。但缺少祭壇
會使靈魂失去引導而被撇在惶惑不可知之地，自然而然會移居所多瑪。生命旅程中的每
一處，都有少築一座壇的可能性。 
 
亞伯拉罕可以築了所有的壇而少築摩利亞山的壇，但這樣，神就不能得著滿足了；

在亞伯拉罕生命中尚有一些事物必須獻為祭，他不能回到伯特利而在那裏的舊壇上獻
祭。這試驗代價甚高，但賞賜是永遠而神聖的。 
 
亞伯拉罕回顧他一生時，決不會在那些應該築壇之處發現空白。在每一個獻祭之

處，亞伯拉罕更多失去他的己而更多得著神。當我們少築一座壇時，很明顯地我們會有
點失去神，而更多得著己，這就無怪乎對許多人而言，神顯得那麼微小，而「老自己」
長得那麼壯大了。 
 
當人與神同行前去時，他決不知道何處何時必須再築一座壇──可能正在你作夢也

想不到的地方，可能正是你寧可作別的事之時。那可能是犧牲的一部份，但神的詔令必
然會來到：「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犧牲經常
達於我們感情最深之處。 
 
有太多心靈在原該築壇之處，卻黝黑陰暗；應該自由釋放之處，卻捆綁受壓制。在

那原該為神築壇之地土上，躺著那些嫌代價太高之人四散的屍骸，天上的火從未降在他
們身上。 


